附件3

第一阶段实施品种目录

1.使用产地趁鲜切制中药材生产的中药饮片品种：包括“宁夏第一批产地加工（趁鲜切制）中药材”目录中的黄芪、党参、甘草、板蓝根等品种以及外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药品监管部门确定的产地趁鲜切制中药材目录品种。

上述产地趁鲜切制中药材应当符合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规范中药材产地加工（趁鲜切制）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宁药监规发〔2023〕2号）的要求。

2.使用毒性中药材生产的中药饮片品种：砒石（红砒、白砒）、砒霜、水银、生马前子、生川乌、生草乌、生白附子、生附子、生半夏、生南星、生巴豆、斑蝥、青娘虫、红娘虫、生甘遂、生狼毒、生藤黄、生千金子、生天仙子、闹阳花、雪上一枝蒿、红升丹 白降丹、蟾酥、洋金花、红粉、轻粉、雄黄等。

3.使用我区地产大宗中药材生产的中药饮片：枸杞子。

